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財產管理單位抽存減
損單第1聯並除帳 

 
 
 

保管營繕組 

各機關財產凡移交、
撥出、報廢、損失、
贈與等足以減損財產
者，應由財產管理單
位根據有關文件填造
財產減損單 (一式 3
聯，簡稱減損單)，為
財產產籍之登記。 

財產管理單位根據相關文件填造減
損單 

保管營繕組 

財產保管人員於減損單簽認 
 
  

財產保管人員 

主計單位於減損單簽認 
 

主計室 

主計單位抽存減損單
第2聯存查並除帳 
 

 

 
主計室 

財產保管人員留存減
損單第3聯 

 

 

 

財產保管人員 
 

結束 

財產保管單位上簽敘明財產報廢或
贈與其他機關學校，報請首長批准 

財產保管人員 


